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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0571-87054412 公告

法院公告
2019年1月30日

（2018）浙8601民初830号
浙江启恒物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杨圣林

诉你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副
本、民事裁定书（程序转换）、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
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4日9时30分（遇法定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杭州铁路运输法院
（2019）浙0205民初360号

郑志秀：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江北平兴汽车美
容店诉你修理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原告举证材料、告
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外网查询告
知书、民事诉讼须知、执法执纪廉政监督卡、民事裁
定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
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次日上午 9 时 00 分（遇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庄桥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9）浙0205民初26号

江利兵：本院受理原告张德雨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
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诉讼须知、执法执纪廉政
监督卡、原告举证材料、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次日上午9时00分（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庄桥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03破8号

因《宁波叮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
案》已经执行完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第120条第2款、第3款之规定，本院于2019年1月
24 日裁定终结宁波叮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破产程
序。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82破8号之一

2017年11月29日，本院根据慈溪市融通小额贷
款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裁定受理慈溪市三隆化纤有限
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慈溪市三隆化纤有限公司
破产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本院认为慈溪市三
隆化纤有限公司负债73286697.82元，无破产财产可
供分配，管理人不愿继续垫付破产费用，也无债权人
或利益相关方表示同意垫付破产费用。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43条、第107条之规定，本院
于2019年1月14日裁定宣告慈溪市三隆化纤有限公
司破产并终结慈溪市三隆化纤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程
序。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17）浙0282破13号之一

2017年11月29日，本院根据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宁波慈溪支行申请裁定受理慈溪市睿创电
器制造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慈溪市睿创电
器制造有限公司破产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本院
认为慈溪市睿创电器制造有限公司负债5995039.43
元，无破产财产可供分配，管理人不愿继续垫付破产费
用，也无债权人或利益相关方表示同意垫付破产费
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43条、第
107条之规定，本院于2019年1月14日裁定宣告慈溪

市睿创电器制造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慈溪市睿创电器
制造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程序。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17）浙0282破14号之一

2017年11月30日，本院根据临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慈溪支行申请裁定慈溪市三峰电源设备有限公
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慈溪市三峰电源设备有限公
司破产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本院认为慈溪市三
峰电源设备有限公司负债14081353.73元，无财产可供
分配，管理人不愿继续垫付破产费用，也无债权人或利
益相关方表示同意垫付破产费用。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破产法》第43条、第107条之规定，本院于
2019年8月6日裁定宣告慈溪市三峰电源设备有限公
司破产并终结慈溪市三峰电源设备有限公司破产程
序。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17）浙0282破11号之一

2017年11月29日，本院根据慈溪金汇小额贷款股
份有限公司申请裁定受理宁波旭日西尔沃轴承有限公
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宁波旭日西尔沃轴承有限公
司破产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本院认为宁波旭日
西尔沃轴承有限公司负债41279721.27元，无破产财产
可供分配，管理人不愿继续垫付破产费用，也无债权人
或利益相关方表示同意垫付破产费用。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43条、第107条之规定，本院
于2019年1月14日裁定宣告宁波旭日西尔沃轴承有
限公司破产并终结宁波旭日西尔沃轴承有限公司破产
清算程序。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18）浙0604民初6709号
宁波市金禾电器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绍兴市上

虞天富铜业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 0604 民初
670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民初1557号

惠州市公牛照明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公
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惠州市公牛照明科技有
限公司、温州伊可夫电器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8年5月7日14
时30分在本院涉外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浙0302民初10453号

裴国清：本院受理原告汪必武诉你加工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
0302民初1045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西郊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3民初523号

唐文军：本院受理黄祝英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诉
讼须知、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为公告期满后次
日起的十五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起的十五日
内。本案定于2019年5月15日9：00在本院状元人民
法庭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判
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民初407号

王利伟：本院受理的原告王晓淇与被告王利伟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告知
书、开庭传票、转换程序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
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和
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
事裁定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9年4月19日9
时30分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民初468号

欧小平、胡琼：本院受理的原告王海霞与被告欧小
平、胡琼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
解告知书、开庭传票、转换程序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
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
和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
事裁定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9年4月19日10时
30分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民初405号

覃业武、江会锐：本院受理的原告龚成伟与被
告覃业武、江会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庭前调解告知书、开庭传票、转换程序通
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
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和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
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当事人送
达地址确认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 2019 年 4 月 19 日 9 时 00 分在本院
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民初6188号

程凯：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巨智模具有限公司与
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其他
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0304
民初618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资产转让通知暨与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以下简称“长城公司”）与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宁波金融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合同，长城公司将其对下列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抵债协
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于2018年11月26日依法打包转让给了宁波金融公司。长城公司特公告
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

宁波金融公司作为下列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含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从

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宁波金融公司履行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

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二О一九年一月三十日

公告清单

注：
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18年8月31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含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应支付给

宁波金融公司的利息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
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原债权人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或担保人、承债主体、清算主体负担的
诉讼费、律师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下列主债务人、担保人如有疑问，请与长城公司或宁波金融公司联系。
长城公司联系方式：
地址：上海市浦东陆家嘴环路333号东方汇经大厦11楼
联系人：张先生 电话：021-68869058 传真：0521-68869058
宁波金融资产公司联系方式：
地址：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偃月街299号
联系人：姚先生 电话：0574-81873342 传真：0574-81873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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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人名称

浙江心连心电器有限公司

宁波金叶印佳文具有限公司

慈溪市汇峰电器有限公司

慈溪市新浦镇利江泡沫厂

慈溪市丰华优农有限公司

宁波元江电器有限公司

慈溪市顺创电器有限公司

慈溪纤诗服饰有限公司

宁波德纺特种塑料有限公司

宁波百事德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余姚中塑天一商城有限公司

余姚市裕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宁波合美康复器械有限公司

宁波宝德电气有限公司

舟山新华船务有限公司

宁波保税区昊立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宁海县施恩麦芽有限公司

慈溪市新兴化纤有限公司

宁波诺普电器有限公司

余姚市大隐金鑫不锈钢制品厂

余姚市泗门镇振华冲件厂

余姚市繁荣汽车部件厂

合同编号

MY2013-1006

JD2011-3044

JD2011-3015

JD2012-1008

JD2012-1024 、JD2012-1025

JD2012-1009

MY2011-3005、MY2011-3006

CX2012-2072

YY2011-4083、YY2011-4084、YY2011-4085、YY2011-4086

YY2012-3045

YY2013-2061

YY2013-4035

YY2013-2025 、YY2013-2026

YY2013-2052、YY2013-2053

MY2013-4005、MY2013-4006、MY2013-4007

BL2012-4036、BL2012-4035、BL2014-1008

JD2011-4002、JD2011-4006、JD2011-4009 、JD2011-4010、JD2011-4011

CX2013-2043

MY2011-4045、MY2011-4046、GR2013-2013

YY2013-3011

YY2013-4043

YY2013-1042、YY2013-1043、YY2013-1044

贷款本金余额(元）

14,781,207.00

2,362,657.80

30,000,000.00

0.00

28,000,000.00

14,000,000.00

30,000,000.00

2,750,000.00

11,768,599.28

26,646,314.67

20,032,827.04

13,357,099.68

12,802,040.18

11,790,949.00

28,553,749.50

9,355,317.60

4,388,424.00

18,570,068.70

11,785,417.56

6,933,458.00

6,931,224.93

4,307,357.65

担保人名称

慈溪市飞龙电器有限公司、徐寅达、胡丰

慈溪市振宇混凝土有限公司、宁波音佳通讯设备有限公司、宁波明讯通讯设备有限公司、邹振祥、虞亚芬

慈溪市梦益标准件有限公司、慈溪市新浦镇利江泡沫厂、徐雷杰、岑雪央、郑利江、岑雪波、慈溪昂荣电器实业有限公司

郑利江、岑雪波、慈溪昂荣电器实业有限公司

慈溪市梦益标准件有限公司、何立明、蔡波飞、蔡金超、周锦兰、郑利江、岑雪波

宁波创想电器有限公司、慈溪市新浦镇利江泡沫厂；陈松达、章丽冲；郑利江、岑雪波。

宁波新丰钢铁销售有限公司、宁波市汇丰车业有限公司、慈溪市乐鑫电器有限公司、慈溪市桥头昊明纸箱厂；郑利江、岑雪波；胡菊凤、郑如龙。

慈溪田野农业机械有限公司、慈溪大纬机械有限公司、龚忠立、张爱红、徐智良

余姚市金马电子有限公司、宋仲策、杨君、鲍峰

余姚市消防仪表厂、青海海锦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宁波康思特洁具有限公司、余姚市裕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余姚市马渚镇
良友厨房设备厂、余姚市佳达塑业有限公司、宁波隆懋光电仪表有限公司、周其建、周爱儿、陈佰江、杜亚珍、魏荣华、蒋惠芬、
周徐立、翁利英、宋子高、桑雅春、何建良、汪玲芬、宁波百事德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许晓宏、劳亦萍、余姚中塑天一商城有限公司

宁波康思特洁具有限公司、宁波隆懋光电仪表有限公司、周徐立、翁利英

余姚市鸿翔印务有限公司、沈志强、沈丽娟

余姚市鸿翔印务有限公司、宁波一柯生活电器有限公司、浙江好帮手电气有限公司、宁波一清电气有限公司、熊志荣、倪红梅

李立新、孙伟民、宁波尚归商贸有限公司

宁波市镇海港通船务有限公司、宁波昊邦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宁波昊邦焊业有限公司、李小林、殷玉芬、岑言鸣、顾诚浩

储为爽、周新菜、储善朝、吴敏岚、储善才、陈明敏

宁波新顺化纤有限公司、宁波新兴化纤有限公司、宁波五星毛绒实业有限公司、陈志根、张雪芬、宁波华冠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慈溪市新浦镇利江泡沫厂、慈溪市汇峰电器有限公司、慈溪市顺创电器有限公司、慈溪市丰华优农有限公司、宁波元江电器有限公司、宁波市汇丰车业有限公司、慈溪昂荣电器实业有限公司、郑利江、岑雪波、余仲益、岑雪冲

宁波世展新材料有限公司、余姚市河姆渡庆发实业有限公司、余姚市河姆渡镇晨晨不锈钢制品厂、金国恩、钱国飞、金豪杰、周袁、钱国庆、陈荷萍、宁波高润新材料实业有限公司

浙江神农食品有限公司、周国权、杨秀君、杨国军、诸银芬

宁波埃克森金属制品有限公司、袁贵利、罗文锭、蒋水强、罗英珠、唐焕克、鲁金芬

杭州华盛达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华钦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杭州华盛达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华钦于2019年1月28日签署的《债权转让合同》，杭州华盛达金融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将原受让于长融金诺（北京）投资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受托处置）对杭州新沙
岛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华钦享有。杭州华盛达金融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与华钦联合公告通知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华钦作为债权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华钦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
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华钦联系电话：0571-82310166
华盛达公司电话：0571-85133118 转让方：杭州华盛达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受让方：华钦
2019年1月30日
单位：人民币元

附注：
1、清单中的“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

同编号、债权本金、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止2018年12月31日的贷款本金及利息余额系债务人破产清算审定的债权金额。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

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借款人

杭州新沙岛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X61722712352014002, X61722712352014004, X61722712352014005

截止日：2018年12月31日

本金合计

25,998,976.46

欠息合计

3,973,864.31

担保人

杭州新沙岛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江文威、孙璐，江春威、徐虹，余立萌、江文威。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
省分公司拟对杭州华友电缆有限公司等87
户债权资产处置进行招商。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87 户债权总额为 496726.51 万
元。债务人主要分布在杭州、温州、嘉兴、
绍兴、金华、衢州、台州、舟山、义乌等地
区。上述资产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
其他组织，并应具备相应条件，但国家公务
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
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
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
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
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
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
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
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
买。

该债权的有关情况请查阅我公司网
站：www.cinda.com.cn

公告有效期：2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20个工作日，

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江
省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孙先生、李先生
联 系 电 话 ： 0571-85774790;

0571-87226475
电 子 邮 件 ：fengli@cinda.com.cn;li-

mengdingzj@abchina.com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 528 号标

力大厦B座11、12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

0571-857746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

邮件：hubo@cinda.com.cn

资产处置公告
夏琦：

你 2018 年 10 月 24 日，未取得《医师资
格证书》和《医师执业证书》在杭州市西湖
区春天花园小区为投诉举报人杨某开展牙
科诊疗活动，收费 3000 元的行为，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十四条第
二款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
师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本机关拟对你作
出如下行政处罚：

1、没收非法所得 3000 元；2、罚款 2000
元。

因无法以直接、留置、邮寄等方式将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文号：杭西卫医罚
告[2018]26 号）送达于你，本机关现依法公
告送达。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经六十日，
即视为送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如你对
本机关上述认定的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及
处罚内容等有异议的，可在自收到本告知
书之日起三日内提出书面陈述、申辩意
见，或到本机关进行陈述、申辩。其中，对
你作出的 1、没收非法所得 3000 元；2、罚
款 2000 元的行政处罚，符合听证条件，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
二条的规定，你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
如你要求举行听证，应当在收到本告知书
后三日内提出，逾期视为放弃听证权利。
逾期不提供陈述、申辩意见，又不要求举
行听证，本机关将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
定。

特此公告！
杭州市西湖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2019年1月30日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送达公告


